嘉義市興嘉國小27週年校慶競賽辦法
1、 目的：鼓勵學生參與體育活動，養成健康好習慣，並促進正當休閒運動以鍛鍊身心。
2、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體育組
3、 參加對象：一~六年級
4、 競賽項目：
(1) 個人競賽：
1. 低年級：單人跳繩、40公尺短跑
2. 中年級：團體繩、立定跳遠、九宮格擲準、60公尺短跑
3. 高年級：團體繩、跳遠、壘球擲遠、80公尺短跑
(2) 團體競賽：大隊接力(3~6年級)
五、競賽總錦標：中高年級每年級取總積分最高為競賽總錦標得主，積分計算以各項競賽之成績累積，個人項目第一名為7分，第二名為5分，第三名為4分，第四名為3分，第五名為2分，第六名為1分；團體競賽項目積分乘二(趣味競賽不列入競賽總錦標)。
六、競賽規則：
(1) 跳繩項目：
	低年級
	1. 每班男生女生選手各派三位參加。
2. 向前迴旋方式進行，不限單雙腳。
3. 中途卡繩則該次不列入計算。
4. 限時一分鐘，累計時間內的次數並總加出最終成績。
5. 各年級男女皆取前六名予以鼓勵。
6. 如次數相同者則進行30秒延長賽。

	中年級
	1. 一組共6人：2人甩繩，中間4人齊跳。
2. 每班4組，男女可混合參賽。
3. 同一方向甩繩迴旋的方式進行，不限單雙腳。
4. 中途卡繩則該次不列入計算。
5. 限時一分鐘，累計時間內的次數並總加出最終成績。
6. 依次數最高者依序取前六名。
7. 如次數相同者則進行30秒延長賽。

	高年級
	1. 一組共8人：2人甩繩，中間6人齊跳。
2. 每班3組，男女可混合參賽。
3. 同一方向甩繩迴旋的方式進行，不限單雙腳。
4. 中途卡繩則該次不列入計算。
5. 限時一分鐘，累計時間內的次數並總加出最終成績。
6. 依次數最高者依序取前六名。
7. 如次數相同者則進行30秒延長賽。


(2) 短跑項目：
	低年級
	1. 每班分為5組，每組5-6人。
2. 每組依速度取前二名予以鼓勵。

	中年級
60M
	1.  三、四年級每班男女各派3人。
2.  依初賽選前六名參加決賽，以決賽秒數判定名次。

	高年級
80M
	1. 五、六年級每班男女各派3人。
2. 依初賽選前六名參加決賽，以決賽秒數判定名次。


(3) 大隊接力項目：
1. [bookmark: _GoBack]中高年級每班16位選手：男生8位、女生8位。女生前8棒，男生後8棒，第2棒過搶道線可搶跑道，每位學生跑100公尺。
2. 依秒數取前四名予以鼓勵。
(4) 其他項目：
	中年級
	立定跳遠
	1. 每班男女各派2人參加。
2. 各年級男女皆取前六名予以鼓勵。
3. 如成績相同者則以次高成績判定。

	
	九宮格擲準
	1. 每班男女各派2人參加。
2. 各年級男女皆取前六名予以鼓勵。
3. 如成績相同者則進行單球pk，至分出勝負。

	高年級
	跳遠
(3跳)
	1. 每班男女各派2人參加。
2. 各年級男女皆取前六名予以鼓勵。
3. 如成績相同者則以次高成績判定。

	
	壘球擲遠
(3擲)
	1. 每班男女各派2人參加。
2. 各年級男女皆取前六名予以鼓勵。
3. 如成績相同者則以次高成績判定。



